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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

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满足和丰富市场供应，推动中国核证

自愿减排量交易活动有序进行，维护项目业主与投资者合法

权益，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深

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现

货交易规则（暂行）》等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核证自愿减排量是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

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备案签发

的减排量（简称 CCER），单位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计。 

自愿减排项目是指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认可

的减排项目方法学开发，并按照《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

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登记和产

生核证自愿减排量的减排项目。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自愿减排项目的挂牌上市，本所、

本所会员及其他交易参与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本

细则。 

  



第二章 项目挂牌要求 

第四条 申请在本所挂牌进行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的项

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的减排项目方法

学开发； 

（二）已经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登记备案； 

（三）项目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已经由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备案，并签发至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

（以下简称国家登记簿）。 

  



第三章 项目挂牌程序 

第五条 申请在本所挂牌进行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应当

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符合挂牌要求的自愿减排项目的项目业主或者该

项目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所有权人向本所提交资料进行

挂牌上市申请； 

（二）本所按照本所相关规定对自愿减排项目及项目业

主或者所有权人的资料进行审查； 

（三）本所批准自愿减排项目在本所挂牌上市； 

（四）取得挂牌资格的项目业主或者所有权人向本所申

请成为会员并开立交易账户； 

（五）自愿减排项目产生的项目减排量挂牌上市。 

第六条 申请在本所挂牌交易的核证自愿减排量项目的

项目业主或者所有权人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核证自愿减排量挂牌上市申请表； 

（二）项目业主或者所有权人基本资料，包括：企业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经办人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 



（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项目备案批复文件； 

（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减排量备案批复文

件； 

（五）非项目业主的所有权人还需提交该项目在其他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交易所的交易转移凭证，交易转移凭证中项

目名称须与项目备案名称一致。名称不一致的，还须提交该

交易转移项目为备案项目的交易所证明。 

第七条 本所在收到所有项目挂牌上市申请资料后5个工

作日内做出是否允许该项目挂牌上市的批复。 

第八条 由于申请挂牌上市资料不齐未能通过本所挂牌

审核的项目，其申请人须在收到本所通知补齐资料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补齐资料。 

第九条 项目挂牌上市必须在本所批准该项目上市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如该项目未在本所规定时间内挂牌上市，本所在六个月

内不再受理该申请人的挂牌申请。 

第十条 本所通过本所网站，在项目挂牌上市前进行项目

挂牌上市公告。公告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代码、上市

日期、项目基本情况以及其它本所认为需要公告的内容。  



第四章 项目挂牌命名 

第十一条 挂牌项目在本所交易系统中的挂牌交易代码

为 6 位数数字，首位代码为 8，后五位代码按项目上市顺序

依次命名。 

示例：首个项目代码为 800001。 

第十二条 挂牌项目在本所交易系统中的项目简称按以

下规则命名： 

（一）项目简称长度为四个汉字（或八个字符）； 

（二）项目简称分为三部分，分别是：首字位（1 个汉字），

中字位（2 个汉字），末字位（2 个字符）。 

（三）各字位对应的内容为：首字位：项目所在省份简

称（简称详情见附表 1）；中字位：项目产生的方法学的简

称或者项目产生减排量主要方式的简称（简称详情见附表 2）；

末字位：为区分首字位和中字位相同的项目而使用的流水号，

号码为“01--99”，依上市顺序命名。 

示例：内蒙古省某地区一期 49.5兆瓦风电项目，简称为

蒙风电 01。 

  



第五章 项目挂牌交易 

第十三条 正式上市交易前，项目业主应当将项目减排

量从其国家登记簿账户转入本所在国家登记簿中的交易所

交付账户。 

项目减排量转移的具体操作以国家登记簿管理机构制定

的操作细则为准。 

第十四条 项目挂牌上市基价为上市日需履约年度配额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百分之五十。 

第十五条 项目每日挂牌价格不得低于需履约年度配额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百分之五十。 

第十六条  项目成交价格不得低于挂牌价格，不受涨跌

幅限制。大宗交易成交价格不受挂牌价格和涨跌幅限制。 

第十七条 项目挂牌上市后，上市项目减排量从本所转出

减少或向本所转入新增，单次或累计达到一万吨以上的，本

所将通过本所网站发布上市项目减排量增加或减少公告。 

公告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代码、新增或减少数量、

项目基本情况以及其它本所认为需要公告的内容。 

第十八条 项目交易规则本细则未作规定的，以《深圳

排放权交易所现货交易规则（暂行）》的规定为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本所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 1  省份简称 

地区全称 简称 地区全称 简称 地区全称 简称 

北京市 京 天津市 津 上海市 沪 

重庆市 渝 湖北省 鄂 广西 桂 

河北省 冀 河南省 豫 甘肃省 甘 

云南省 云 辽宁省 辽 山西省 晋 

黑龙江省 黑 湖南省 湘 内蒙古 蒙 

安徽省 皖 山东省 鲁 陕西省 陕 

新疆 新 江苏省 苏 吉林省 吉 

浙江省 浙 江西省 赣 福建省 闽 

贵州省 贵 广东省 粤 青海省 青 

西藏 藏 四川省 川 宁夏 宁 

海南省 琼 深圳市 深   

 

附表 2  项目类型简称（现有备案项目） 

项目内容 项目简称 

能源工业-风力发电项目 风电 

能源工业-新建天然气热电厂项目 气电 

能源工业-光伏发电项目 光伏 

能源工业-余热利用项目 余热 

能源工业-水利发电项目 水电 

能源工业、制造业-炭黑尾气发电项目 废电 

能源工业-CCPP 发电项目 CCPP 

能源工业-电厂油改气项目 改气 

地热区域供暖项目 地热 

碳汇造林项目 碳汇 

燃料飞逸性排放（固体燃料，石油和天然气）-煤矿瓦斯发电项目 瓦斯 

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发电项目 填埋 

能源需求-利用液化天然气气化中的冷能进行空气分离 冷能 

能源工业-沼气利用项目 沼气 

能源工业-生物质发电项目 生物 

废物处理和处置-生活垃圾末端处置综合利用中心工程  废处 

金属生产-铝电解工程优化节能改造项目 节能 

 


